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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9726655]簡介
[bookmark: _Toc429726656]手冊目的
[bookmark: _Toc244505795][bookmark: _Toc244571909][bookmark: _Toc244572252][bookmark: _Toc285206866][bookmark: _Toc339008457][bookmark: _Toc428361294][bookmark: _Hlk229560865][bookmark: _Hlk226727613]為有效執行航空站空側設施與作業相關查核任務，提供民用航空局（以下稱民航局）航空站空側檢查員（以下稱檢查員）實施查核任務之程序與指導要點，特編訂本查核手冊。
[bookmark: _Toc244505796][bookmark: _Toc244571910][bookmark: _Toc244572253][bookmark: _Toc285206867][bookmark: _Toc339008458][bookmark: _Toc428361295]本手冊規範之目的，為確保檢查員執行航空站空側設施與作業查核時之公平性與一致性。
[bookmark: _Toc429726657]任務與職責
[bookmark: _Toc339008460][bookmark: _Toc428361297]查核部門之任務與職責
本手冊所指之查核部門為民航局航站管理組（以下稱航站管理組），後續視任務調配進行調整。
航空站空側設施與作業相關查核計畫由查核部門擬定並執行。
依照本手冊相關規定，對航空站實施空側設施及作業相關查核。
依據查核結果，通知申請或受檢之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進行改善，並協調民航局相關業務組室督導改善之進行，以符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航空站空側作業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 
依相關規定及辦法，對於未能符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航空站採取適當之行政措施。
[bookmark: _Toc339008461][bookmark: _Toc428361298]受檢航空站經營人任務與職責
協調機場內各單位依照航空站空側設施與作業相關查核之需求辦理有關事項。
主動協助、配合民航局檢查員進行機場查核工作，並備妥所需之文件。
依照民航局相關查核結果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bookmark: _Toc429726658]手冊維護管理
[bookmark: _Toc244505801][bookmark: _Toc244571915][bookmark: _Toc244572258][bookmark: _Toc285206872][bookmark: _Toc339008463][bookmark: _Toc428361300]本手冊內容之更新及管理由航站管理組負責辦理。
[bookmark: _Toc244505802][bookmark: _Toc244571916][bookmark: _Toc244572259][bookmark: _Toc285206873][bookmark: _Toc339008464][bookmark: _Toc428361301]航站管理組應隨時檢視相關內容是否妥適，如有需要，應適時修訂。


[bookmark: _Toc429726659]查核守則
[bookmark: _Toc429726660]訂定目的
[bookmark: _Toc244505805][bookmark: _Toc244571919][bookmark: _Toc244572262][bookmark: _Toc285206876][bookmark: _Toc339008467][bookmark: _Toc428361304]代表民航局執行查核任務之所有人員應保持高標準行為準則，以有效履行其職責，本章明訂該等行為準則供相關人員遵守。
[bookmark: _Toc429726661]適用對象
[bookmark: _Toc244505807][bookmark: _Toc244571921][bookmark: _Toc244572264][bookmark: _Toc285206878][bookmark: _Toc339008469][bookmark: _Toc428361306]本守則適用於代表民航局實施航空站空側設施與作業相關查核任務之所有人員。
[bookmark: _Toc429726662]守則內容
[bookmark: _Toc244505809][bookmark: _Toc244571923][bookmark: _Toc244572266][bookmark: _Toc285206880][bookmark: _Toc339008471][bookmark: _Toc428361308]執行查核任務之所有人員應：
1. 保持客觀且公正。
2. 注重事實而非評論或意見。
3. 留意受檢單位主管及人員所關切事項。
4. 獨立自主檢查。
5. 針對系統而非個人。
6. 彙整所有已知事實資料於查核報告中，同時應避免相關資料遭到曲解或隱匿。
[bookmark: _Toc244505810][bookmark: _Toc244571924][bookmark: _Toc244572267][bookmark: _Toc285206881][bookmark: _Toc339008472][bookmark: _Toc428361309]執行查核任務之所有人員不得從事下列行為：
1. 接受來自受檢單位相關職員、顧客、供應商或商業團體之任何有價饋贈或不當邀宴，該行為可能影響或導致影響個人之專業判斷。
2. 故意散播可能影響或誤導查核之不實資訊。
3. 利用任何個人依職務之便獲得之機密資料，從事違法或危害民航局聲譽之行為。
[bookmark: _Toc429726663]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定期查核
[bookmark: _Toc429726664]查核依據
[bookmark: _Toc244505813][bookmark: _Toc244571927][bookmark: _Toc244572270][bookmark: _Toc285206884][bookmark: _Toc339008475][bookmark: _Toc428361312]依據民用航空法第28條之1第4項，民航局應派員檢查航空站內供航空器起飛、降落與地面活動區域之設施及作業。
[bookmark: _Toc429726665]查核之功能與目的
[bookmark: _Toc244505815][bookmark: _Toc244571929][bookmark: _Toc244572272][bookmark: _Toc285206886][bookmark: _Toc339008477][bookmark: _Toc428361319]實施「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定期查核」主要功能在於檢視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是否依循相關規範並維持相當之一致性，使航空站經營人確依各項法規、規範、相關作業程序等辦理空側相關業務，同時提供航空站經營人查核結果以做為改善之方向及依據。
[bookmark: _Toc244505816][bookmark: _Toc244571930][bookmark: _Toc244572273][bookmark: _Toc285206887][bookmark: _Toc339008478][bookmark: _Toc428361320]在航空站經營人取得空側認證證書前，本查核之目的在於協助航空站經營人改善既有缺失，以符合空側認證的基本要求；在航空站經營人取得空側認證證書後，本查核之目的在於確保航空站得以符合並維持空側認證證書所載之條件及狀況。
[bookmark: _Ref429662149][bookmark: _Toc429726666]查核團隊資格及負責事項
查核團隊
組織查核團隊時，應考量任務需求及參與人數對於受檢單位可能產生之影響及干擾。
[bookmark: _Hlk229141516]查核團隊組成如下：
1. 督導人員
2. 檢查員
3. 觀察員
航站管理組得另邀請相關專業技術顧問或民航局其他專業組室同仁參與查核團隊提供諮詢。
[bookmark: _Ref429667915]督導人員：現任科長以上層級人員。
檢查員
選用條件：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2. 具備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3. 英語能力達多益（TOEIC）六百五十分以上或等同測驗成績。
[bookmark: _Hlk229577470]資格條件：符合附錄B「民用航空局航空站空側檢查員資格規定」及附錄C「民用航空局航空站空側檢查員訓練計畫」之相關規定條件。
[bookmark: _Ref429668250]觀察員：奉派參與查核，惟尚未符合檢查員資格之人員。
[bookmark: _Hlk229141361]督導人員應負責事項
1. 督導查核行程之規劃安排
2. 督導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3. 督導準備查核檢查表
4. 主持查核前說明會議
5. 彙整確認查核團隊之所有查核結果
6. 主持查核後說明會議
7. 督導完成查核報告
檢查員應負責事項
1. 規劃安排查核行程
2. 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3. 準備查核檢查表
4. 聯繫查核團隊成員
5. 聯繫航空站經營人以確保查核團隊可取得相關資料
6. 與航空站經營人確認查核行程
7. 對航空站經營人進行查核前說明
8. 依規定執行現場查核作業
9. 記錄查核結果
10. 對航空站經營人進行查核後說明
11. 完成查核作業或查核報告
觀察員應負責事項
1. 了解查核工作說明書
2. 查核前應對受檢航空站之政策、實務作業及程序具有概念
3. 參加查核前說明會議
4. 確實觀察現場查核作業
5. 協助記錄查核結果
6. 參加查核後說明會議
7. 協助完成查核作業或查核報告
[bookmark: _Toc429726667]查核流程 
[bookmark: _Toc339008480][bookmark: _Toc428361322]查核時程規劃
年度查核計畫時程由航站管理組擬定簽奉核定後，於年度定期查核開始前一個月內通知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
原則上每1年對桃園、臺北、高雄及臺中航空站，及每2年對其他各航空站實施1次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定期查核，航站管理組得考量組織安全風險輪廓（ORP）評估結果、檢查員人力及任務需要進行調整。
規劃本查核時程時，宜避免與民航局其他查核作業及航空站年度特定活動或消防演習的時間重合。
查核時程及行程規劃時應盡可能考量航空站的地理位置、交通工具安排及經濟效益（如督導站及派出站之查核應儘量安排在同一次行程之中）。
[bookmark: _Toc339008481][bookmark: _Toc428361323]查核行程規劃、通知及確認
查核行程由督導人員指派檢查員進行規劃，檢查員依照本手冊第3.4.9節之流程時限完成查核工作說明書，通知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
受指派檢查員依本手冊第3.5.1節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bookmark: _Toc339008482][bookmark: _Toc428361324]查核前說明會議
查核團隊在正式查核作業進行前應對受檢單位進行說明，該說明會議由督導人員主持，受檢航空站經營人聯繫相關業務人員（視查核性質及範圍邀請相關單位同仁）參加。
查核團隊對查核程序事項進行簡報說明，並再次確認查核行程之安排。
[bookmark: _Toc339008483][bookmark: _Toc428361325]文件查核
查核團隊可藉由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或訪談受檢單位相關人員，檢視確認相關文件是否符合規範要求及與實際作業之一致性；如果抽樣的文件不符合要求，則查核團隊將實施進一步的調查。
其他文件查核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1. 相關文件及檢查表應為最新版及有效的
2. 確認前次查核結果及待改善項目之改善情形
3. 確認本次查核活動中需要進一步調查或檢視之處
[bookmark: _Toc339008484][bookmark: _Toc428361326]實地檢查
查核團隊依所規劃之查核項目進行實地檢查（參閱附表A）。
查核團隊於文件查核時無法判定之項目或欲確認作業與文件之一致性時，可於實地檢查時進行確認。
[bookmark: _Toc339008485][bookmark: _Toc428361327]查核後說明會議
查核團隊於完成文件查核及實地檢查後，應向受檢航空站經營人進行查核結果說明，其內容包括：
1. 簡要說明查核發現。
2. 說明不符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航空站空側作業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事項。
[bookmark: _Toc339008486][bookmark: _Toc428361328]撰寫查核報告
查核團隊應依本手冊第3.4.9.1節於查核流程時限內完成查核報告，函送受檢航空站經營人作為擬定改善計畫的依據。
查核團隊依本手冊第3.5.2節之指導要點撰寫查核報告。
查核團隊應辦理更新「組織安全風險輪廓(ORP)評估表-機場」（附表D），並將評估結果納入考量，作為次年度定期查核時程安排或辦理不定期查核之依據。
[bookmark: _Toc339008487][bookmark: _Toc428361329]不合格項目及建議改善項目辦理情形之檢視
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收到查核報告後，應針對查核報告中不合格項目及建議改善項目辦理改善或擬訂改善期程，並函復本局。查核團隊應審查航空站經營人辦理情形，決定是否解除列管，或實施後續追蹤查核。
[bookmark: _Ref244506964][bookmark: _Toc339008489][bookmark: _Toc428361330]流程時限
[bookmark: _Ref244507147]查核流程時限原則如下（以工作日為單位）：
1. 查核前5日-查核工作說明書送達航空站經營人並確認行程
2. 查核後15日-確定查核報告初稿
3. 查核後30日-發送查核報告
上述時限得視實際需要，經航站管理組內部討論後調整。
[bookmark: _Toc339008490][bookmark: _Toc428361331]查核流程圖
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定期查核流程圖請參見附錄A。
[bookmark: _Toc429726668]指導要點
[bookmark: _Ref244507104][bookmark: _Toc339008499][bookmark: _Toc428361340]查核工作說明書
受指派檢查員依查核計畫（查核時程安排）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查核工作說明書應述明下列事項：
1. 預定查核日期
2. 受檢單位
3. 查核團隊
4. 查核作業範圍
5. 查核作業行程時間安排
查核工作說明書範例請參見附錄D。
[bookmark: _Ref244507198][bookmark: _Toc339008500][bookmark: _Toc428361341]查核報告
查核報告中應提供所有項目檢查結論，並說明航空站先前查核缺失的改善情況。
查核報告內容應涵蓋下列項目：
1. 前言（查核目的、查核行程簡述）
2. 清楚且具體的檢查發現
3. 結論（含建議事項）
4. 附件
a. 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查核檢查表（附表A）
b. 不合格項目彙整表（附表B）
c. 建議改善項目彙整表（附表C）
「組織安全風險輪廓(ORP)評估表-機場」請參見附表D。
[bookmark: _Toc429726669]查核檢查表
[bookmark: _Toc244505840][bookmark: _Toc244571954][bookmark: _Toc244572297][bookmark: _Toc285206911][bookmark: _Toc339008502][bookmark: _Toc428361343][bookmark: _Toc285206912]「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查核檢查表」係依「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及「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標準所編訂，參見附表A。該檢查表用以評估機場空側設施及作業現況，評比結果屬不滿意或未決定項目，應彙整於「不合格項目彙整表」（附表B）。
[bookmark: _Toc375145239][bookmark: _Toc375745783][bookmark: _Toc378060737][bookmark: _Toc378062549][bookmark: _Toc378228801][bookmark: _Toc428361344]其他查核團隊檢查結果建議改善項目，應彙整於「建議改善項目彙整表」（附表C）。
[bookmark: _Toc244505841][bookmark: _Toc244571955][bookmark: _Toc244572298][bookmark: _Toc285206913][bookmark: _Toc339008503][bookmark: _Toc428361345]查核團隊得依據查核範圍調整該次查核所使用之檢查表；查核檢查表應配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航空站空側作業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進行修訂。
[bookmark: _Toc378228803][bookmark: _Toc429726670]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特定查核
[bookmark: _Toc378228804][bookmark: _Toc429726671]查核依據
[bookmark: _Toc378228805][bookmark: _Toc428361348][bookmark: _Toc375145243][bookmark: _Toc375745787][bookmark: _Toc378060741][bookmark: _Toc378062553]依據民用航空法第28條之1第4項，民航局應派員檢查航空站內供航空器起飛、降落與地面活動區域之設施及作業，並督導其業務。
[bookmark: _Toc378228810][bookmark: _Toc378228811][bookmark: _Toc429726672]查核時機與目的
[bookmark: _Toc378228812][bookmark: _Toc428361355][bookmark: _Toc375145245][bookmark: _Toc375745789][bookmark: _Toc378060743][bookmark: _Toc378062555]查核時機
不定期查核：定期查核發現重大缺失之複查、經航空站ORP評估結果需於同年度再次辦理查核，或其他本局認為有必要查核事項。
專案查核：機場發生重大地面安全事件、經安全資料分析有需要，或其他本局認為有必要查核事項。
深度查核：不符合本局「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所訂年度安全目標、機場發生對其空側設施及作業有持續性影響之重大改變，或其他本局認為有必要針對特定機場於特定期間進行連續性查核。
[bookmark: _Toc378228813][bookmark: _Toc428361356]查核目的－檢視了解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是否依循相關規範，使航空站經營人確依各項法規、規範、相關作業程序等辦理空側相關業務，同時提供航空站經營人查核結果以做爲改善之方向及依據。
[bookmark: _Toc378228814][bookmark: _Toc429726673]查核流程 
[bookmark: _Toc375145247][bookmark: _Toc375745791][bookmark: _Toc378060745][bookmark: _Toc378062557][bookmark: _Toc378228815][bookmark: _Toc428361358]查核團隊
由督導人員依任務需要，指派一至數名檢查員辦理；亦得另邀請相關專業技術顧問或民航局相關專業組室同仁參與查核團隊提供諮詢。
[bookmark: _Toc375145248][bookmark: _Toc375745792][bookmark: _Toc378060746][bookmark: _Toc378062558][bookmark: _Toc378228816][bookmark: _Toc428361359]查核行程規劃、通知及確認
[bookmark: _Ref378007389]由航站管理組視檢查項目於一日前通知，或以不事先通知方式辦理。
查核行程由受指派檢查員進行規劃，於前一日完成查核工作說明書，通知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不事先通知之抽查得於檢查當日現場告知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
受指派檢查員依本手冊第3.5.1節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bookmark: _Toc378228817][bookmark: _Toc375145249][bookmark: _Toc375745793][bookmark: _Toc378060747][bookmark: _Toc378062559][bookmark: _Toc378228818][bookmark: _Toc428361360]查核前說明
查核團隊在正式查核作業進行前應對受檢單位進行簡要說明。
查核團隊對查核程序事項進行簡要說明，並再次確認查核行程之安排。
[bookmark: _Toc375145250][bookmark: _Toc375745794][bookmark: _Toc378060748][bookmark: _Toc378062560][bookmark: _Toc378228819][bookmark: _Toc428361361]文件查核
查核團隊可藉由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或訪談受檢單位相關人員，來檢視確認相關文件是否符合規範要求及與實際作業之一致性；如果抽樣的文件不符合要求，則查核團隊將實施進一步的調查。
其他文件查核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1. 相關文件及檢查表應為最新版及有效的
2. 確認前次查核結果及待改善項目之改善情形
3. 確認本次查核活動中需要進一步調查或檢視之處
[bookmark: _Toc375145251][bookmark: _Toc375745795][bookmark: _Toc378060749][bookmark: _Toc378062561][bookmark: _Toc378228820][bookmark: _Toc428361362]實地檢查
查核團隊依所規劃之查核項目進行實地檢查。
查核團隊於文件查核時無法判定之項目或欲確認作業與文件之一致性時，可於實地檢查時進行確認。
[bookmark: _Toc375145252][bookmark: _Toc375745796][bookmark: _Toc378060750][bookmark: _Toc378062562][bookmark: _Toc378228821][bookmark: _Toc428361363]查核後說明
查核團隊於完成文件查核及實地檢查後，應向受檢航空站經營人進行查核結果說明，其內容包括：
1. 簡要說明查核發現。
2. 說明不符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航空站空側作業管理手冊」及相關規定事項。
[bookmark: _Toc375145253][bookmark: _Toc375745797][bookmark: _Toc378060751][bookmark: _Toc378062563][bookmark: _Toc378228822][bookmark: _Toc428361364]撰寫查核紀錄
查核團隊應依本手冊第4.3.9.1節於查核流程時限內完成查核紀錄，書面通知受檢航空站經營人作為擬定改善計畫的依據。
[bookmark: _Toc375145254][bookmark: _Toc375745798][bookmark: _Toc378060752][bookmark: _Toc378062564][bookmark: _Toc378228823][bookmark: _Toc428361365]不合格項目辦理情形之追蹤
查核結果如有不合格項目，查核團隊應請受檢航空站經營人或相關單位限期將改善辦理情形回復民航局，決定是否解除列管，或實施後續追蹤查核。
[bookmark: _Toc375145255][bookmark: _Toc375745799][bookmark: _Toc378060753][bookmark: _Toc378062565][bookmark: _Toc378228824][bookmark: _Toc428361366]流程時限
[bookmark: _Ref431398205]查核流程時限原則如下（以工作日為單位）：
1. 查核前1日(不事先通知之抽查則於檢查當日)-查核工作說明書送達航空站經營人並確認行程
2. 查核後15日-確定查核紀錄初稿
3. 查核後20日-發送查核紀錄
上述時限得視實際需要，經航站管理組內部討論後調整。
[bookmark: _Toc375145256][bookmark: _Toc375745800][bookmark: _Toc378062566][bookmark: _Toc378062567][bookmark: _Toc378062568][bookmark: _Toc378062569][bookmark: _Toc378062570][bookmark: _Toc378062571][bookmark: _Toc378062572][bookmark: _Toc378062573][bookmark: _Toc378062574][bookmark: _Toc375145261][bookmark: _Toc375745805][bookmark: _Toc375145262][bookmark: _Toc375745806][bookmark: _Toc375145263][bookmark: _Toc375745807][bookmark: _Toc375145264][bookmark: _Toc375745808][bookmark: _Toc375145265][bookmark: _Toc375745809][bookmark: _Toc375145266][bookmark: _Toc375745810][bookmark: _Toc375145267][bookmark: _Toc375745811][bookmark: _Toc375145268][bookmark: _Toc375745812][bookmark: _Toc375145269][bookmark: _Toc375745813][bookmark: _Toc375145270][bookmark: _Toc375745814][bookmark: _Toc375145271][bookmark: _Toc375745815][bookmark: _Toc375145272][bookmark: _Toc375745816][bookmark: _Toc375145273][bookmark: _Toc375745817][bookmark: _Toc375145274][bookmark: _Toc375745818][bookmark: _Toc375145275][bookmark: _Toc375745819][bookmark: _Toc375145276][bookmark: _Toc375745820][bookmark: _Toc375145277][bookmark: _Toc375745821][bookmark: _Toc375145278][bookmark: _Toc375745822][bookmark: _Toc375145279][bookmark: _Toc375745823][bookmark: _Toc375145280][bookmark: _Toc375745824][bookmark: _Toc375145281][bookmark: _Toc375745825][bookmark: _Toc375145282][bookmark: _Toc375745826][bookmark: _Toc375145283][bookmark: _Toc375745827][bookmark: _Toc375145284][bookmark: _Toc375745828][bookmark: _Toc375145285][bookmark: _Toc375745829][bookmark: _Toc378228825][bookmark: _Toc429726674]指導要點
[bookmark: _Toc375145287][bookmark: _Toc375745831][bookmark: _Toc378060759][bookmark: _Toc378062576][bookmark: _Toc378228826][bookmark: _Toc428361368]查核工作說明書
查核團隊依查核計畫（查核時程安排）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查核工作說明書應述明下列事項：
1. 預定查核日期
2. 受檢單位
3. 查核團隊
4. 查核作業範圍
5. 查核作業行程時間安排
查核工作說明書範例請參見附錄D，查核團隊可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bookmark: _Toc375145288][bookmark: _Toc375745832][bookmark: _Toc378060760][bookmark: _Toc378062577][bookmark: _Toc378228827][bookmark: _Toc428361369]查核紀錄
查核紀錄中應提供所有項目檢查結論，並說明航空站先前查核缺失的改善情況。
查核紀錄內容應涵蓋下列項目：
1. 清楚且具體的檢查發現
2. 結論（含建議事項）
3. 附件（視需要檢附）
a. 不合格項目彙整表（附表B）
b. 建議改善項目紀錄表（附表C）
[bookmark: _Toc378228828][bookmark: _Toc429726675]查核檢查表
[bookmark: _Toc375145290][bookmark: _Toc375745834][bookmark: _Toc378060762][bookmark: _Toc378062579][bookmark: _Toc378228829][bookmark: _Toc428361371]特定查核結果，不符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及「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標準項目，應彙整於「不合格項目彙整表」（附表B）。
[bookmark: _Toc378060763][bookmark: _Toc378062580][bookmark: _Toc378228830][bookmark: _Toc428361372]其他查核團隊檢查結果建議改善項目，應彙整於「建議改善項目彙整表」（附表C）。
[bookmark: _Toc375145292][bookmark: _Toc375745836][bookmark: _Toc378060764][bookmark: _Toc378062581][bookmark: _Toc378228831][bookmark: _Toc428361373]查核團隊得依據查核範圍調整該次查核所使用之檢查表，不定期督導查核得依任務性質不使用檢查表。

[bookmark: _Toc429726676]航空站空側認證查核
[bookmark: _Toc429726677]查核依據
[bookmark: _Toc244505844][bookmark: _Toc244571958][bookmark: _Toc244572301][bookmark: _Toc285206916][bookmark: _Toc339008506][bookmark: _Toc428361376]依據「民用航空法第28條之1」及「民用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辦理。
[bookmark: _Toc429726678]查核之目的
[bookmark: _Toc244505846][bookmark: _Toc244571960][bookmark: _Toc244572303][bookmark: _Toc285206918][bookmark: _Toc339008508][bookmark: _Toc428361378]實施「航空站空側認證查核」之目的在於檢視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是否依循相關規範並維持相當之一致性，以作為民用航空局頒發空側認證證書之依據。
[bookmark: _Toc429726679]查核團隊資格及負責事項
查核團隊
組織查核團隊時，應考量任務需求及參與人數對於受檢單位可能產生之影響及干擾。
查核團隊組成如下：
1. 督導人員
2. 檢查員
3. 觀察員
航站管理組得另邀請相關專業技術顧問或本局其他專業組室同仁參與查核團隊提供諮詢。
督導人員、檢查員及觀察員資格同本手冊第3.3.2至3.3.4節規定。
督導人員、檢查員及觀察員應負責事項同本手冊第3.3.5至3.3.7節規定。
[bookmark: _Toc429726680]查核流程 
[bookmark: _Toc339008510][bookmark: _Toc428361380]通知/受理航空站經營人認證申請
新建航空站依「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申請認證，由航站管理組受理申請。
中華民國96年6月15日民用航空法修正條文施行前已營運之航空站，由航站管理組視航空站設施與作業改善辦理情形，通知航空站經營人限期申請認證。
[bookmark: _Toc339008511][bookmark: _Toc428361381]申請文件審查
接獲航空站空側認證申請案後，應依「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第2條之要求檢視文件是否齊備，並審查文件格式、內容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bookmark: _Toc339008512][bookmark: _Toc428361382]查核行程規劃、通知及確認
查核時程與行程由督導人員指派檢查員進行規劃，檢查員依照本手冊第5.4.11節之流程時限完成查核工作說明書，並通知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及相關單位。
受指派檢查員依本手冊第5.5.1節之指導要點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bookmark: _Toc339008513][bookmark: _Toc428361383]查核前說明會議
查核團隊在正式查核作業進行前應對受檢單位進行說明，該說明會議由督導人員主持，受檢航空站經營人聯繫相關業務人員（視查核性質及範圍邀請相關單位同仁）參加。
查核團隊對查核程序事項進行簡報說明，並再次確認查核行程之安排。
[bookmark: _Toc339008514][bookmark: _Toc428361384]文件查核
查核團隊可藉由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來檢視相關文件是否符合規範要求及與實際作業之一致性；如果抽樣的文件不符合要求，則查核團隊應實施進一步的調查。
其他文件查核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1. 相關文件及檢查表應為最新版及有效的
2. 確認相關查核結果及缺失之改善情形
3. 確認本次查核活動中需要進一步調查或檢視的地方
[bookmark: _Toc339008515][bookmark: _Toc428361385]實地檢查
查核團隊依附表A之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查核檢查表逐項進行實地檢查。
查核團隊於文件查核時無法判定之項目或欲確認作業與文件之一致性時，可於實地檢查時進行確認。
[bookmark: _Toc339008516][bookmark: _Toc428361386]查核後說明會議
查核團隊於完成文件查核及實地檢查後，應向航空站經營人進行查核結果說明，其內容包括：
1. 簡要說明查核發現。
2. 說明不符合認證查核法規及規範標準等相關事項。
[bookmark: _Toc339008517][bookmark: _Toc428361387]撰寫查核報告
查核團隊應依本手冊第5.4.11節查核流程時限內完成查核報告，並確認查核結果（是否合格），同時函送給受檢航空站經營人以便作為提出複查或豁免之依據。
查核團隊依本手冊第5.5.2節之指導要點撰寫查核報告。
[bookmark: _Toc339008518][bookmark: _Toc428361388]申請複查或豁免
依據「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航空站經營人於收到查核報告後，應針對不合格項目於期限屆滿前改善並申請複查。
依據「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航空站經營人亦得針對不合格項目進行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並研議將風險降為可接受程度之合理可行方案後，申請豁免。
豁免審查程序詳見本手冊第7章。
[bookmark: _Toc339008519][bookmark: _Toc428361389]頒發證書
經查核報告確認查核結果合格者，由民航局發給空側認證證書。
申請豁免之航空站，經審查准予豁免後，於發給空側認證證書時，依據「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於認證證書上註明豁免項目及條件。
[bookmark: _Ref244508028][bookmark: _Ref244508710][bookmark: _Toc339008520][bookmark: _Toc428361390]流程時限
查核流程時限原則如下（以工作日為單位）：
1. 查核前5日-查核工作說明書送達航空站經營人並確認行程
2. 查核後15日-確定查核報告初稿結論
3. 查核後30日-發送查核報告
上述時限得視實際需要，經航站管理組內部討論後調整。
[bookmark: _Toc339008521][bookmark: _Toc428361391]查核流程圖
航空站空側認證查核流程圖請參見附錄E。
[bookmark: _Toc429726681]指導要點
[bookmark: _Ref244508616][bookmark: _Toc339008530][bookmark: _Toc428361400]查核工作說明書
受指派檢查員依查核計畫（查核時程安排）準備查核工作說明書。
查核工作說明書應述明下列事項：
1. 預定查核日期
2. 檢查單位及受檢單位
3. 查核團隊
4. 查核作業範圍
5. 查核作業行程時間安排
查核工作說明書範例請參見附錄D。
[bookmark: _Ref244508768][bookmark: _Toc339008531][bookmark: _Toc428361401]查核報告
查核報告中應提供所有項目檢查結論。
查核報告內容應涵蓋下列項目：
1. 前言（查核目的、團隊成員、查核行程簡述）
2. 清楚且具體的觀察發現
3. 結論（確認查核結果）
4. 附件
a. 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查核檢查表（附表A）
b. 不合格項目彙整表（附表B）
[bookmark: _Toc429726682]查核檢查表
[bookmark: _Toc244505871][bookmark: _Toc244571985][bookmark: _Toc244572328][bookmark: _Toc285206943][bookmark: _Toc339008533][bookmark: _Toc428361403]「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查核檢查表」係參照「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及「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標準所編訂（參見附表A）。
[bookmark: _Toc244505872][bookmark: _Toc244571986][bookmark: _Toc244572329][bookmark: _Toc285206944][bookmark: _Toc339008535][bookmark: _Toc428361405]查核檢查表應配合相關辦法及規範進行修訂。

[bookmark: _Toc429726683]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查核
[bookmark: _Toc429726684]查核目的
[bookmark: _Toc244505875][bookmark: _Toc244571989][bookmark: _Toc244572332][bookmark: _Toc285206947][bookmark: _Toc339008538][bookmark: _Toc428361408]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稱SMS）查核目的主要在於提升航空站SMS的成效，藉由對SMS提供回饋而使安全管理成效得以提升，及確保航空站SMS能如預期運作的方法。
[bookmark: _Toc244505876][bookmark: _Toc244571990][bookmark: _Toc244572333][bookmark: _Toc285206948][bookmark: _Toc339008539][bookmark: _Toc428361409]航空站SMS查核是對機場的政策、實務作業、程序、措施和紀錄的檢查，用以檢視航空站安全管理運作是否符合其SMS手冊。查核作業將評量：
1. 航空站是否具合適的管理系統、政策、實務作業及程序，而且適當地運作。
2. 航空站是否具適合其規模及設施的風險管理系統，並且適當地運作。
3. 工作環境中是否有必要且嚴謹的安全措施與規定。
[bookmark: _Toc429726685]查核類別
[bookmark: _Toc339008541][bookmark: _Toc428361411]標準查核
標準查核是指對航空站的SMS手冊與實施現況進行全面性檢查。
標準查核將依航空站SMS建置完成與否，分別採用「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檢查表」（附表E）或「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評量表」（附表F）進行查核。
標準查核將對本手冊附表E或附表F及其評量指引（附錄F）內所有評估項目和相關問題進行訪談和檢查。
[bookmark: _Toc339008542][bookmark: _Toc428361412]部分查核
部分查核是針對航空站SMS某些部分進行檢查，檢查員可適當地將SMS檢查表分成數個部分(依航空站特性及規模來決定)，然後逐步完成各部分的檢查。
原則上，除了標準查核外其餘均屬於部分查核之範疇。
[bookmark: _Toc339008543][bookmark: _Toc428361413]特定查核
特定查核是針對SMS相關特定事項進行了解，原則上不需使用查核檢查表；可用於系統缺失改善的追蹤，或航空站的意外或事故發生後，用以查明是否有任何原因，致使現有的SMS系統無法識別或偵測出引發意外或事故的潛在因素。
[bookmark: _Toc429726686]查核團隊資格及負責事項
查核團隊
組織查核團隊時，應考量任務需求及參與人數對於受檢單位可能發生之影響及干擾。
查核團隊組成如下：
1. 督導人員
2. 檢查員
3. 觀察員
督導人員資格同本手冊第3.3.2節規定；檢查員資格同本手冊第3.3.3節規定，且應具安全管理系統及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State Safety Programme, SSP)相關之國內或國外訓練課程紀錄累計時數至少18小時；觀察員資格同本手冊第3.3.4節規定。
督導人員、檢查員及觀察員資格同本手冊第3.3.5至3.3.7節規定。
[bookmark: _Toc429726687]查核步驟及流程
[bookmark: _Toc339008545][bookmark: _Toc428361415]查核行程確認
查核團隊應於5工作日前，以查核工作說明書通知受檢單位確認查核行程，並說明該次查核範圍、所需時間、相關需求文件，同時提供查核檢查表；如果可能應同時告知，預定於何時會進行人員訪談。
查核團隊應準備如本章第6.5.1節所述之查核工作說明書。
[bookmark: _Toc339008546][bookmark: _Toc428361416]查核前說明會議
查核團隊在正式查核程序前應對受檢單位進行說明，該說明會議由督導人員主持，並由相關人員參加。
查核團隊對查核程序事項進行簡報說明，有關該次查核可能之困難及問題，應儘可能在說明會議中提出並解決。
[bookmark: _Toc339008547][bookmark: _Toc428361417]文件查核
在完成查核工作說明書及組成查核團隊之後，應對該次查核相關文件及檔案進行審視。查核團隊應：
1. 確保所有檢查表及相關文件為最新版且維持有效
2. 確保查核手冊與文件表格的一致性
3. 檢查查核紀錄：
a. 相關先前查核結果
b. 先前查核缺失之改善情形
c. 相關意外及安全事件報告
d. 航空站安全委員會容許之安全風險
e. 民航局核准之豁免事項
4. 確認查核活動中需要進一步調查或檢視的地方
查核團隊藉由檢視相關文件以蒐集資料，並依檢查表來進行查核。並可藉由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來檢視相關文件或作業是否符合SMS的要求。
[bookmark: _Toc339008548][bookmark: _Toc428361418]人員訪談
查核團隊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前應向受訪者說明訪談的性質。訪談時應使用開放性的問題與受訪者進行對話與討論。
查核團隊應記錄訪談內容，並於結束時對受訪者的協助表示感謝，且儘可能對受訪者的回饋有所回應。
[bookmark: _Toc339008549][bookmark: _Toc428361419]查核後說明會議
查核團隊於會議中向受檢航空站權責主管與安全主管提出於查核過程中整體觀察及應注意事項；當查核報告完成後，再提供給受檢航空站以採取後續相關行動。
[bookmark: _Toc339008550][bookmark: _Toc428361420]查核報告準備
查核團隊應於檢查完成後30工作日內完成查核報告，奉核可後，函送受檢航空站以便結案或進行後續改善措施，查核報告之撰寫請參閱本章第6.5.2節。
[bookmark: _Toc339008551][bookmark: _Toc428361421]改善措施擬定
受檢航空站經營人應針對查核報告中所列之缺失項目擬定改善措施，經權責主管審核後函送民航局備查。
[bookmark: _Toc339008552][bookmark: _Toc428361422]後續追蹤查核
查核團隊可視狀況及需要，實施「特定查核」以確認改善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已完成修正之缺失項目。
[bookmark: _Toc339008553][bookmark: _Toc428361423]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流程圖
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流程圖請參見附錄G。
[bookmark: _Toc429726688]查核工作說明書及查核報告
[bookmark: _Ref244508859][bookmark: _Toc339008558][bookmark: _Toc428361428]查核工作說明書
查核工作說明書應述明：
1. SMS受檢項目（含受檢單位）
2. 查核團隊成員
3. 查核作業所需時間
4. 預計完成時間
5. 適當的查核檢查表（應考量受檢單位規模及查核範圍）
[bookmark: _Ref244508896][bookmark: _Toc339008559][bookmark: _Toc428361429]查核報告
查核報告中應提供所有事項檢查的總結，並對航空站先前查核缺失的改善情況做評論。
查核報告內容應涵蓋下列項目：
1. 前言（查核目的、查核行程簡述）
2. 清楚且具體的檢查發現
3. 結論（含建議事項）
4. 附件（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查核檢查表等）
[bookmark: _Toc429726689]其他查核作業應注意事項
[bookmark: _Toc339008561][bookmark: _Toc428361431]查核週期
航空站SMS查核得配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查核之行程合併進行，查核報告亦得共同撰寫，惟應確實考量本手冊之相關規定及查核目的後規劃合併行程。
[bookmark: _Toc339008562][bookmark: _Toc428361433]查核檢查表
「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檢查表」(附表E)係參考ICAO文件9859，安全管理手冊(SMM)，第三版第4章附錄及考量航空站現況所編訂的檢查表，該檢查表用以評估機場SMS實施狀況，查核團隊得依據查核規模及需求進行調整。
查核檢查表配合ICAO文件9859的修正、組織概況或實際查核需要進行修正。
[bookmark: _Toc429726690]
豁免申請審查
[bookmark: _Toc429726691]審查目的
[bookmark: _Toc285206974][bookmark: _Toc339008565][bookmark: _Toc428361436]當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未能符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之規定與「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標準時，航空站經營人得提出豁免申請，由民航局進行審查，以維持原有之運作安全等級，確保整體飛航安全。
[bookmark: _Toc429726692]審查依據及適用範圍
[bookmark: _Toc285206977][bookmark: _Toc339008568][bookmark: _Toc428361438]依據「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申請，經民航局審查不合格項目，航空站經營人得進行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並研議將風險降為可接受程度之合理可行方案後，向民航局申請豁免。
[bookmark: _Toc285206978][bookmark: _Toc339008569][bookmark: _Toc428361439]航空研究係指研究航空問題，就空側設施及作業之幾何特性及複雜度，依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評估解決航空問題之可行方法，並維持原有運作安全等級。民航局將依據航空站經營人提出之豁免申請及其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進行審查，並與該站共同確認其申請豁免項目於各方面均能維持航空器之安全運作。
[bookmark: _Toc285206979][bookmark: _Toc339008570][bookmark: _Toc428361440]為因應較大型航空器於現有機場運作之情況日增，外籍航空公司申請較大型航空器於航空站之現有空側設施及作業條件限制下運作，請參考本局「外籍較大型航空器申請於航空站空側運作可行性評估作業程序」。
[bookmark: _Toc429726693]審查流程
[bookmark: _Toc285206981][bookmark: _Toc339008572][bookmark: _Toc428361442]進行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
航空站經營人應就其空側設施及作業之幾何特性及複雜度，依其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評估解決航空問題之可行方法，並維持原有運作安全等級。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之方法應與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手冊中「安全風險管理」之內容一致。
民航局應注意航空站經營人所進行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應有具體切實之理由，不得意圖規避或違反認證及檢查之相關法規條文、安全管理系統之安全目標與「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標準及建議措施。若有無法決定之項目，得諮詢相關領域之專家。
航空研究內容建議
1. 研究目的、背景及現況說明。
2. 安全評估分析：包括對現有空側設施、服務、設備及作業程序之限制及影響。
3. 空側設施改善計畫預定完成日期(如有)。
4. 建議：包括確保維持原有安全等級之說明、建議替代方案、作業程序及限制措施之有效性評估。
5. 後續管控措施。
6. 結論。
[bookmark: _Toc285206982][bookmark: _Toc339008573][bookmark: _Toc428361443]申請豁免
[bookmark: _Toc285206983][bookmark: _Toc339008574][bookmark: _Toc428361444]受檢航空站經營人完成航空研究或風險評估後，應將「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豁免申請表」(請參閱附表G)及相關文件函送民航局。
[bookmark: _Toc285206984][bookmark: _Toc339008575][bookmark: _Toc428361445]文件審查
[bookmark: _Toc285206985][bookmark: _Toc339008576][bookmark: _Toc428361446]民航局應依航空站提送之豁免申請表及相關文件，並配合其他適當參考文件，邀集相關單位共同審查。若本次提送之豁免案與該航空站經營人先前申請之豁免案相關，亦應將先前申請文件及審查結果納入考量。
[bookmark: _Toc285206986][bookmark: _Toc339008577][bookmark: _Toc428361447]審查結論及後續辦理事項
民航局經相關審查作業或召開會議獲致審查結論後，後續依本手冊第5.3.10節辦理。
受檢航空站經營人應將經民航局審查准予豁免之相關運作限制資訊公布於飛航指南，並納入空側作業程序確實遵行。
若航空站空側設施改善計畫完成後，已符合「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之規定與「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標準，應通知民航局派員檢查。民航局將於檢查完成後，修正該航空站空側認證證書之豁免項目；航空站經營人亦應同步修正其飛航指南及空側作業程序。
[bookmark: _Toc429726694]審查參考文件
[bookmark: _Toc285206988][bookmark: _Toc339008579][bookmark: _Toc428361449]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法
[bookmark: _Toc285206989][bookmark: _Toc339008580][bookmark: _Toc428361450]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
航空站空側作業管理手冊
[bookmark: _Toc285206990][bookmark: _Toc339008581][bookmark: _Toc428361451]ICAO Doc 9859 Safety Management Manual
ICAO Doc 9981 PANS Aerodromes
[bookmark: _Toc285206991][bookmark: _Toc339008582][bookmark: _Toc428361452]ICAO Cir 305 Operation of New Larger Aeroplanes at Existing Aerodromes
[bookmark: _Toc285206992][bookmark: _Toc339008583][bookmark: _Toc428361453]CAAS Aerodrome Safety Publication 01/2009 Aeronautical Study and Safe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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